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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意圖明顯
划艇女將罪成

信件列交錢限期戶口號碼 官指X先生「老色迷」銀彈 女

打2份工好爸爸 捱通宵炒車慘死

助菲查案惹官司 港府賠部分訟費菲國會議員認在港藏毒自用

賽艇教練：一時意氣犯案

香港文匯報訊 27歲前港隊划艇代表陳學殷，涉以性愛片段勒索72歲富商X。區院法官昨指被告案發時

正值財困，她一直視X為金錢來源。惟2人關係轉差，被告遂把心一橫，一次過勒索300萬元，遂裁定陳勒

索罪成。案件押後至本月14日，待索閱被告背景報告後宣判，期間要還押監房看管。

7旬網球老將
飛身救波撞壆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溫瑞麟) 沙田曾大屋遊樂場內

的網球場發生罕見奪命意外。73歲翁昨晨偕妻租場
打網球，開波僅5分鐘，老翁疑飛身救球失平衡仆向
場邊，頭部猛撼場邊石壆，當場淌血昏迷。老翁經
送院搶救證實死亡，現場留下大灘血漬。警員調查
後，相信無可疑，列作有人暈倒後死亡處理。

老翁姓孫(73歲)；其妻姓黃(69歲)。據悉，孫氏夫
婦同住沙田乙明 一單位，均喜愛網球，經常到區
內沙角街曾大屋遊樂場，租用網球場練波。該場地
屬康文署管理。

昨晨7時，夫婦結伴到場打網球。早上7時05分，
孫疑飛撲場邊救球時失平衡，衝前再仆倒，頭部意
外撼中場邊圍網下高約1呎半石壆，當場血流如注昏
迷。妻子立刻上前扶起他，並用手緊按傷口，大叫
救命，其他晨運人士見狀即代為報警。救護員到
場，把傷者送往沙田威爾斯醫院搶救，惜抵院後證
實傷重不治。

意外後，康文署封閉球場。警員到場了解，並向
死者妻子錄取口供。經調查後，初步相信有人打球
期間意外跌倒撞傷額頭致命，事件無可疑，惟死因
仍待剖屍確定。

康文署：場地安全符國際要求
康文署發言人表示，對意外深表難過。該署人員

已與事主家人聯絡，表達慰問和提供適當協助。發
言人強調，該網球場設計，包括場地大小、網球場
底線和邊線安全距離範圍及場地物料，均符合國際
網球聯合會要求。據紀錄，該網球場過去數年並沒
有發生同類事故。

證實胎兒患嚴重地貧
24周孕婦合法流產
香港文匯報訊 一對同患隱性地中海貧血的夫

婦，母親懷雙胞胎。其中一兒，證實患嚴重甲型地
中海貧血症。由於懷胎已有24周，超出合法終止懷
孕期限，胎兒父母遂聯同醫管局入稟高院尋求法律
指引。昨獲法庭正式頒令，可終止患病胎兒生命。
威院消息指，手術已安排於昨日下午進行。

根據法官陳光耀的判辭指，以懷孕母親、父親及
正常胎兒的利益為大前提，患病胎兒一經證實患上
甲型地中海貧血症，進行終止懷孕手術便是合法行
為。

甲型地中海貧血症是一種致命疾病，使胎兒在孕
育期間不能製造血紅蛋白，出生後不能醫治，甚至
在初生階段已告死亡。而懷孕母親也因胎兒問題，
有70%機會患上先兆子癇(Preeclampsia)，引發母親出
現極高死亡率。而且，該病可能使孕婦患上高血
壓、中風、腦受損等疾病。除非孕婦生產，或胎兒
流產，才能治癒。

陳官認為，為保障母親和正常胎兒生命，及避免
正常胎兒身體及心智發展不正常，並考慮父母及正
常胎兒的最大利益，遂頒令合法終止患上甲型地中
海貧血症胎兒的生命。

抬輪椅扭傷被炒
侍應控酒樓歧視
香港文匯報訊 一名酒樓侍應的工作包括搬輪椅

食客上落樓梯。豈料開工第4天，侍應即扭傷左背變
傷殘，但仍要負傷抬輪椅，且聲稱遭上司輕蔑對
待。前年6月，該侍應準備抬輪椅食客時，老闆揮手
叫他：「不用你做，你返入去啦！」並即晚遭解
僱，使他失業185天。侍應日前入稟區院，指涉案酒
樓違反《殘疾歧視條例》，要求賠償。

被告為位於荃灣荃威花園一期的彩龍船(麗城)酒家
有限公司。原告簡志成於2007年4月受僱為侍應，至
翌年6月遭辭退時，月薪為8,200元。他直至2009年1
月，才覓得另一份侍應工作，月薪6,000元。

原告指，上述事件使他感到羞愧及尷尬，認為酒
樓涉殘疾歧視，要求酒樓補償心靈創傷、薪金損失
5.1萬多元等。

■發生罕見奪命意外的網球場。

一輛專線小巴昨晚沿田灣海旁道駛向華貴 途
中，在興偉中心停車場對開，陳姓司機(44歲)報
稱輾過路中金屬渠蓋跣胎失控。小巴越線直撞路
旁燈柱，左車頭撕開，乘客亂作一團。消防與救
護員到場救出3男5女傷者，送院治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溫瑞麟 攝

撼燈柱撞車

陳學殷昨化濃妝，到法庭接受裁決。裁決前她仍一臉
輕鬆，跟女友人有說有笑。她在犯人檻內聽取裁決

時，仍表現平靜。陳的丈夫和母親也有到庭支持，但離
開時未有回應提問。

跟探員討價還價確定其意圖
區院暫委法官陳仲衡裁決時表示，雖然X並非誠實證

人，且被告具良好正面品格。但她寫給X的勒索信，列明
不交錢的後果、勒索金額、最後交錢限期及銀行戶口號
碼，勒索意圖明顯，X也確實受驚。後來，被告跟假扮成
X朋友的探員見面。席間，她跟對方討價還價，更進一步
確定其勒索意圖。

被告辯稱，勒索信只是希望博取跟X修補關係，且信中
銀行戶口號碼漏了一個數字，X根本無法存款，證明她並
非存心索款。

但法官反駁指，在常理下，希望跟他人維持良好關係
不會用此手法；加上她在過程中已明確表示索款金額，
相信銀行戶口錯漏只是其一時抄寫出錯。

被告指一直視X為「契爺」，法官認為即使確是「契父
女」關係，X也只是一名「老色迷」，不斷用金錢和禮
物，哄年輕女子歡心。案發前，2人有過一段浪漫關係，
被告定期獲X金錢上照顧。

指重犯機會微 辯方求輕判
法官指，雖然不能認定被告一開始跟X有親密關係時只

為了錢，但當2人第3次在酒店會面卻不歡而散後，2人關
係急轉直下，使被告萌生勒索念頭。

辯方大律師戴偉奧求情指，本案案情並非嚴重，屬情
侶關係破裂後一時衝動的行為。被告在關係中的金錢利
益不多，犯案只是希望挽回跟X的關係多於索錢。同時，
被告有良好正面品格，育有一名幼子，現交由外母代為
照顧。事件已讓被告私生活被廣泛報道，已承擔後果，
希望法官考慮到她重犯機會極微，予以輕判。

案情指出，X於2005年因常到葵芳新都會廣場美心酒
樓，而認識酒樓知客陳學殷。2人發展曖昧關係，5年後
首度發生性關係。第3度在酒店會面時，被告拒絕性愛，
自此X無再聯絡她。今年5月7日，X收到陳撰寫的信件，
威脅會向傳媒公開性愛片段，勒索其300萬元。X到警署
報案。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香港賽艇
代表隊教練黃志偉替女徒弟陳
學殷寫求情信。他認識陳10多
年，對她被定罪感惋惜。他認
為，陳並非「大奸大惡、擄人
勒索」的人，相信只是一時意
氣犯案。另外，黃教練又斥責
指事件揭示運動員悲歌的說法
有欠公允，對運動員不公平。

入港隊拚搏列5優秀
陳學殷14歲經學校新秀發掘

計劃提拔，加入香港賽艇代表
隊，因而認識代表隊教練黃志
偉，並曾於1998年代表香港參
加泰國亞運，是當年最年輕亞
運代表。她曾獲賽艇獎學金，

1999年創下陸上拉艇機香港紀
錄。黃志偉形容，她加入港隊
時跟一般小朋友無異，積極投
入訓練，努力拚搏，在隊中表
現突出，是首5名優秀運動員
之一，但她較衝動及意氣用
事。

不認同官司揭運動員悲歌
有指此官司揭示運動員悲

歌，黃並不認同。他指學殷於
18歲退役時，曾跟她詳談去
向。她決定放棄運動員生涯往
外闖。發展至今，只可說是個
人選擇和際遇。黃重申，他們
一眾運動工作者都非常關心運
動員去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溫瑞麟、覃少林) 拒領綜援的好
爸爸為撐起一家6口生活，日做20小時捱2份工，連續3日
腰酸背痛，仍堅持服藥捱通宵工作。他昨凌晨拖 疲累
身軀，騎電單車回家途經沙田吐露港公路時，突失事撞
向路邊防撞鐵欄，車毀人亡。家人猝聞噩耗，悲慟欲
絕。在學年幼子女與高堂父母，頓失所依。

因工致腰酸背痛求診
好爸爸庾沃明(49歲)，除夕夜前撞車死亡。他與38歲姓

陳妻子、讀小二的7歲兒子、中二的13歲女兒、9旬父
親、8旬母親同住大埔大元 泰樂樓。庾妻透露，丈夫日
間在上水一屋苑當水電維修技工，月入萬餘元；晚上則
在另一公司兼職緊急水電維修員，經常捱更抵夜，駕駛
電單車四處工作，至天亮才回家。上月中，他更因工作
致腰酸背痛須求診，服藥帶病開工。

囑長女「早睡」成遺言
庾妻心痛，恐怕丈夫捱出大病，曾勸他注意休息。惟

丈夫表示，不兼職難以支撐家庭開支。為減輕家庭負
擔，庾妻曾當餐廳兼職侍應幫補家計，但最近失業，一
家生活全靠丈夫獨力支撐。長女含淚表示，爸爸非常疼
愛家人。長女知道爸爸已連續第3晚帶病開工，前晚在家
吃過飯後，即拿 工具箱匆匆出門，表示要往青衣開
工，並叮囑她「早點睡覺」。豈料，爸爸昨日凌晨回家途
中出事，叮囑竟成遺言。

家無積蓄妻愁殮葬費
事發昨凌晨4時45分，庾通宵工作後，駕電單車沿沙田

吐露港公路返大埔寓所。當至科學園附近時，電單車突

失控，先掃路旁臨時指示牌，再連人帶車撞向路邊防撞
欄。事主拋起飛彈5米外，跌在防撞欄杆旁重傷昏迷。而
肇事電單車與臨時指示牌同衝前逾40米外，撞向路壆始
停下。

庾被送往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搶救，惜延至早上5時31

分傷重不治。案件交由新界北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調
查。家人事後接獲警方通知，趕抵醫院傷心欲絕。庾妻
強忍淚水表示，由於家中無積蓄，如今連丈夫殮葬費都
成問題。庾妻更不敢把消息通知早前才返回內地生活的
奶奶，恐奶奶無法承受打擊。

香港文匯報訊 菲律賓一名國會議員，涉嫌於今年7月，經香港前往澳
門參加一個音樂會期間，在機場大堂內被發現販運6.67克可卡因被捕。
被告昨在區域法院提堂，暫毋須答辯，案件押後至下月26日再答辯，並
以紐頓聆訊處理案件。被告准以原有條件保釋。

菲律賓籍被告Ronald Versoza Singson(41歲)，報稱為商人。他是南伊羅
戈省的眾議員及該省前省長辛森(Luis Chavit Singson)的兒子。他被控一項
販毒罪名，指他於本年7月11日，在香港販運6.67克可卡因，及2片內含8
毫克硝西泮的藥片。

控辯對「自用」說法有爭拗
辯方律師表示，被告原於今天出庭認罪，並指案中毒品只是供自用。

但因控方對自用說法與辯方有分歧而產生爭拗，辯方將傳召2至3位證人
出庭作供，以加強被告的說法，並指被告有強力求情因素。控方律師表
示，也會傳召3名控方證人出庭作供，包括海關人員、專家等。

香港文匯報訊 廉署於2006年，協助菲律賓政
府調查一宗賄賂高官興建機場案，曾搜查一家
本港秘書服務公司，但該公司與一家菲律賓在
港律師行共用辦公室。早前，2公司入稟狀告港
府及廉署，爭拗有關涉案文件是否涉及法律專
業特權。案件延至本年7月，菲政府始告知早於
2006年已停止調查該疑犯，後又表示仍需要有
關文件。法官質疑港府被誤導，最後判港府須
繳付部分訟費。

菲稱已停查 後又索文件
法官韋毅志在判辭指，案件自2006年，曾就

搜查令是否有效而鬧上終院。至2008年，法庭

處理此案，一直進行法律程序。至本年7月15
日，律政司收到菲政府來函，指對其中一名原
訴人(即涉案疑犯)，已停止調查。律政司遂歸還
已搜查的文件。

惟律政司再查詢有關案件時，菲律賓申訴專
員辦公室回覆，雖於2006年已對疑犯停止調
查，但仍需要有關文件，以對該案另一批疑犯
進行調查。

韋官質疑港府被菲律賓申訴專員辦公室誤
導。若他們一早提供準確資料，7月15日已安排
的聆訊便會有所不同。他認為，沒理由不讓原
訴人因此取得訟費，港府須為此支付部分訟
費。

■陳學殷勒索罪成候判。 資料圖片■陳學殷母親(綠衣)及前夫(右)昨到庭支持。

■死者庾沃明(右二)生前遺照。

■通宵開
工後駕車
回家途中
失事的好
爸爸送院
證 實 死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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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色風波另一主角X先生，較陳學殷年長46
載。法官在裁決中形容他為「老色迷(Sugar
Daddy)」，指他非誠實證人，在庭上刻意掩飾
和迴避問題，企圖淡化跟陳的關係。供詞內
容跟他向警方錄取的口供內容出現前後矛
盾。

X在庭上強調跟被告為「好好朋友」，所以
知道她財困並給予金錢。惟法官認為，X當年
明顯是給任職知客的被告大筆「貼士」想認
識她，建立關係，又為想有進一步關係而定
期送贈禮物和金錢。案中X先生親自報警使陳
被捕，但在作供期間，他又為陳求情，「希
望法官給她一次機會」，令犯人檻內的陳學殷
頓時嚎啕大哭。

官指X先生非誠實證人


